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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债权人增加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 

补充条款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债务抵偿协议》为附生效条款的协议，补充条款是为打消债权人担心公

司如司法重整失败而破产清算其债权不能恢复原状的顾虑，协议的签订和实施

存在不确定性。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环境”、“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债权人增加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补充条款的

议案》，并将提请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为加快《债务抵偿协

议》推进，打消债权人担心公司如司法重整失败而破产清算其债权不能恢复原状

的顾虑，保证协议签订的相对公平公正，促进公司尽快签订债务抵偿协议，公司

拟在协议条款中增加补充条款，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加补充条款的背景及内容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抵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

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与债权人、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企业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债务抵偿协议。公司债权人同意，在上市公司重整获得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的条件下，豁免或减免上市公司部分债权用于代替大股东偿还其对上市

公司的资金占用，债权人代替大股东偿还的债权比例为 1：1，金额合计不超过

14 亿元（以实际与各债权人签订协议偿还的金额为准）。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截至目前，公司共收到债权人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

共四份，在公司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的条件下，四债权人豁免或减免对公

司的债权累计 45,497.73 万元。 

为进一步推进《债务抵偿协议》的签订，打消债权人担心公司如司法重整失

败而破产清算其债权不能恢复原状的顾虑，保证本次债务抵减事项的相对公平、

公正，促进公司加快债务抵偿协议的签订，实质性推动公司尽快进入司法重整，

公司拟在协议条款中增加补充条款：若各方签订上述协议后，因法院裁定终止天

翔环境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天翔环境公司破产的，本协议失效，各方债权债

务恢复原状，同时债权方享有基础合同项下该等债权可产生的其他应收款项。 

二、董事会意见 

增加补充条款对保证《债务抵偿协议》顺利推进，打消债权人担心公司如司

法重整失败而破产清算其债权不能恢复原状的顾虑，保证本次债务抵减事项的相

对公平、公正，促进公司加快完成债务抵偿协议的签订，实质性推动公司尽快进

入司法重整将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公司董事会同意在后续与债权人签订《债务

抵偿协议》时增加此补充条款，并与前期已签订《债务抵偿协议》的债权人签订

相应的补充协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增加上述补充条款，有利于打消债权人担心公司如司法重整失败而破产清算

其债权不能恢复原状的顾虑，对于积极推动《债务抵偿协议》的顺利签订将起到

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加快推进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为公司脱困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也有利于本次债务抵减事项的相对公平、公正，补充条款不存在损害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并同意公司在后续签订《债务抵偿协议》时增加此补充条款，同意前

期已签订的债权人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与债权人签订《债务抵偿协议》时增加此条款，可以打消债权人担心

公司如司法重整失败而破产清算其债权不能恢复原状的顾虑，对于推动《债务抵

偿协议》的签订和公司尽快脱困起着积极作用，增加补充条款，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当前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在签订此协议时增加该补充条款，

前期已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公司可与债权人签订补充协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自公司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引入产业战略投资者完

成控股权转让、化解债务风险，通过一揽子方案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尽

快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抵偿协议》，对于切实可行

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将起到积极作用。增加补

充条款，有利于打消债权人担心公司如司法重整失败而破产清算其债权不能恢复

原状的顾虑，对加快推进《债务抵偿协议》的签订起着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推

进合计金额不超过 14 亿元《债务抵偿协议》的签订工作，实质性地推进公司进

入司法重整程序，为公司脱困创造有利条件。 

相关协议签署尚在积极沟通中，最终签署的合同数量及涉及金额存在不确定

性。本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协议需在公司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

方能生效。公司能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仍具有不确定性，若公司进入司法重整程

序，仍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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